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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

：

烟台黄河三角洲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专项基金

投资金额

：

5

亿元

特别风险提示

：

专项基金对外投资后

，

投资本金安全及收益实现可能存在不确定性

。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1

、

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与黄河三角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简称

"

黄三角投资

"

）

共同出资设立烟台黄河三角

洲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专项基金

（

以下简称

"

黄三角基金

"

或

"

基金

"

），

基金规模定为

50010

万元

，

其中黄三角投资公司作为一般合伙人认缴出资

10

万元

，

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高速潍

莱公路有限公司

、

山东高速湖南发展有限公司

、

山东高速河南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

人

，

分别认缴出资

39000

万元

、

5500

万元

、

5500

万元

；

基金期限

1

年

；

公司与黄三角投资公司

签署合伙协议

，

由公司拟定预留印鉴及划款指令人

，

并对执行事务合伙人

（

普通合伙人

）

权限

做出明确限制

，

监督基金托管行严格执行上述基金账户监管规定

；

黄三角投资每年按照实际

投资金额的

0.4%

收取基金管理费

。

黄三角基金设立后向利嘉实业

（

福建

）

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利嘉集团

"

）

提供不超过

5

亿元委托贷款

，

期限

1

年

，

利率不低于

16%

，

每年的

6

月

21

日和

12

月

21

日付息

，

到期结

清本息

；

双方在借款合同中明确资金投向

；

利嘉集团借款后

6

个月内不得提前还款

，

6

个月

后如提前还款

，

需提前

30

日书面通知我方

。

利嘉集团以其持有的湖北武荆高速公路发展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武荆公司

"

）

40%

股权

、

其享有的对武荆公司

3.1

亿元债权

，

以及福建奥特

莱斯名牌折扣城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福州市福建奥特莱斯名牌折扣城项目东侧约

186

亩土

地使用权对上述

5

亿元借款进行担保

，

上述担保资产估值约

18.92

亿元

。

委托贷款分两期发

放

，

利嘉集团以其享有的对武荆公司

3.1

亿元债权及上述

186

亩土地使用权向基金或委托

贷款银行提供质押

/

抵押担保后

，

黄三角基金向其提供

4

亿元贷款

；

利嘉集团将其持有的武

荆公司

40%

股权质押给基金或委托贷款银行后

，

黄三角基金向其提供剩余

1

亿元贷款

，

该

笔贷款与第一笔贷款同时到期

。

2

、

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5

年

2

月

15

日

（

周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

（

临时

）

在公司

22

楼会议

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

会议以

10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烟台黄

河三角洲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专项基金的议案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规定

，

本次投资无须经过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

3

、

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二

、

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

、

黄河三角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 称

：

黄河三角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注 册 地

：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府前大街

59

号

B

楼

5

楼

法定代表人

：

胡瀚阳

注册资本

：

115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国家允许范围内的投资业务

、

投资管理及管理咨询业务

、

市场策划

。（

法律法

规限制

、

禁止经营的除外

，

法律法规规定需经审批的须凭许可证和经批准书经营

）（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黄三角投资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

、

业务

、

资产

、

债权债务

、

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

2

、

利嘉实业

（

福建

）

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

利嘉实业

（

福建

）

集团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

350000400000350

住所

：

福州市台江区五一中路

169

号大利嘉城

25

层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台港澳法人独资

)

法定代表人

：

陈代琛

注册资本

：

2168

万美元

实缴资本

：

2168

万美元

成立日期

：

1992

年

12

月

1

日

经营范围

：

房地产综合开发

、

商品房销售

、

出租及相应的物业管理

；

代购

、

代销成员企业

的原辅材料和产品

；

协调管理成员企业的经营活动

；

生产高级挂釉石质墙地砖

、

马赛克

。

(

涉

及审批许可项目的

，

只允许在审批许可的范围和有效期限内从事生产经营

）。

利嘉集团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

、

业务

、

资产

、

债权债务

、

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

三

、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

投资标的

本次投资标的为烟台黄河三角洲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专项基金

，

基金规模为

50010

万

元

，

其中黄三角投资作为一般合伙人认缴出资

10

万元

，

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高速潍莱公路

有限公司

、

山东高速湖南发展有限公司

、

山东高速河南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

，

分别

认缴出资

39000

万元

、

5500

万元

、

5500

万元

；

基金期限

1

年

。

2

、

基金投向

黄三角基金设立后向利嘉集团提供不超过

5

亿元委托贷款

，

期限

1

年

，

利率不低于

16%

，

利息每年

6

月

21

日和

12

月

21

日支付

，

期满结清本息

。

利嘉集团以其持有的武荆公司

40%

股权

、

其享有的对武荆公司

3.1

亿元债权

，

以及福建奥特莱斯名牌折扣城有限公司持有

的位于福州市福建奥特莱斯名牌折扣城项目东侧约

186

亩土地使用权对上述

5

亿元借款进

行担保

，

上述担保资产估值约

18.92

亿元

。

委托贷款分两期发放

，

利嘉集团以其享有的对武

荆公司

3.1

亿元债权及上述

186

亩土地使用权向基金或委托贷款银行提供质押

/

抵押担保

后

，

黄三角基金向其提供

4

亿元贷款

；

利嘉集团将其持有的武荆公司

40%

股权质押给基金

或委托贷款银行后

，

黄三角基金向其提供剩余

1

亿元贷款

，

该笔贷款与第一笔贷款同时到

期

。

四

、

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双方应履行的重大义务

1

、

普通合伙人义务

（

1

）

根据本协议的约定按期足额向合伙企业履行出资义务

；

（

2

）

按约定定期向其他合伙人报告合伙事务的执行情况以及合伙企业的经营财务状况

；

（

3

）

按照法律规定及本协议约定普通合伙人就合伙企业财产履行善良管理人义务

，

不得

侵害其他合伙人

、

合伙企业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

（

4

）

法律规范性文件规定及本协议约定的其他义务

。

2

、

有限合伙人义务

（

1

）

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按期足额向合伙企业实缴出资

；

（

2

）

就合伙企业或其他合伙人的未公开信息履行保密义务

；

（

3

）

法律规范性文件及本协议规定的其他义务

。

（

二

）

违约责任

各合伙人应严格遵守本协议的各项约定

，

任何一方合伙人如因违约给合伙企业或其他

合伙人造成损失的

，

违约合伙人均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

三

）

争议解决方式

协议的所有事项

，

包括但不限于协议的效力

、

解释和履行均受中国大陆法律管辖

。

因本

协议引起的及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

，

首先应由相关各方之间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

如相关

各方不能协商解决

，

向本协议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

四

）

协议生效条件

1

、

本协议经全体合伙人及其代表在本协议签字页上加盖公章及法人名章后生效

。

2

、

本协议修订时

，

根据本协议约定的修订版签署方式签署后生效

。

五

、

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投资项目期限较短

，

风险可控

，

收益较高

，

有利于公司以短期项目收益弥补其他长期

投资项目前期收益的不足

，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

有利于提高公司短期收益水平

。

六

、

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

一

）

可能存在的投资风险

1

、

基金资产安全风险

如果黄三角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黄三角投资违规使用基金资产

，

可能影响项目投资甚

至造成基金资产损失

。

2

、

武荆公司

40%

股权质押风险

由于武荆公司股权现已质押给武荆高速项目贷款行

，

预计

2015

年

4

月办理解押手续后

才可质押给基金或委托贷款银行

，

能否按时质押存在不确定性

。

3

、

利嘉集团不能按期偿还本息的风险

黄三角基金为专项基金

，

主要投资风险为利嘉集团不能按期向基金偿还本息的风险

。

（

二

）

针对上述风险拟采取的措施

1

、

针对基金资产安全风险

（

1

）

基金托管行在接到由基金盖章并由划款指令人签字的付款通知书后才能付款

，

划款

指令人为我方指定人员

，

可有效保证基金资产安全

。

（

2

）

双方约定

，

如需变更银行预留印鉴及划款指令人

，

须由全体合伙人提议并经基金投

资决策委员会

2/3

及以上多数票通过

。

（

3

）

公司与黄三角投资签署合伙协议

，

对执行事务合伙人

（

普通合伙人担任

）

权限做出明

确限制

。

2

、

针对武荆公司

40%

股权质押风险

委托贷款分期发放

，

在武荆公司

40%

股权质押手续办妥后发放第二笔委托贷款

；

利嘉

集团有条件授权基金对外转让武荆公司

40%

股权

，

如利嘉集团违约

（

如未按期偿还委托贷

款利息或本金等

），

基金即有权征寻受让方

，

按预先约定条款与条件出售武荆公司

40%

股

权

，

所得款项用于偿还本次融资本息

。

3

、

针对利嘉集团不能按期偿还本息的风险

由于抵押

/

质押资产折扣率低

，

利嘉集团违约成本高

，

主动违约可能性小

，

且其收入和现

金可覆盖基金财务投资本息

。

若因利嘉集团经营不善

，

无力偿还借款

，

基金可变现担保物

，

因

担保资产折扣率低

，

预计变现价值将超过借款本息

。

七

、

备查文件目录

山东高速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2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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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

（

临时

）

于

2015

年

2

月

15

日

（

周

日

）

在公司

22

楼会议室召开

，

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2

月

11

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

。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10

人

，

实到董事

7

人

，

董事长孙亮先生授权委托董事伊继军先生

、

董

事李航先生授权委托董事王云泉先生

、

董事许红明先生授权委托副董事长郑海军先生代为

行使表决权并签署相关文件

。

会议由副董事长郑海军先生主持

。

公司候任监事罗楚良先生

、

监事孙旭先生

、

徐向艺先生

、

张宜人先生

、

周亮先生

，

以及公司候任董事

、

总经理王志斌先生

，

党委副书记

、

纪委书记赵增生先生

，

总工程师刘甲荣先生

，

副总经理马骏先生以及相关部门

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

10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烟台黄河三角洲投资中

心

（

有限合伙

）

专项基金的议案

会议决定

，

公司与黄河三角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简称

"

黄三角投资

"

）

共同出资设立烟

台黄河三角洲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专项基金

（

以下简称

"

黄三角基金

"

或

"

基金

"

），

基金规模

定为

50010

万元

，

其中黄三角投资公司作为一般合伙人认缴出资

10

万元

，

公司全资子公司

山东高速潍莱公路有限公司

、

山东高速湖南发展有限公司

、

山东高速河南发展有限公司作为

有限合伙人

，

分别认缴出资

39000

万元

、

5500

万元

、

5500

万元

；

基金期限

1

年

；

公司与黄三角

投资公司签署合伙协议

，

由公司拟定预留印鉴及划款指令人

，

并对执行事务合伙人

（

普通合

伙人

）

权限做出明确限制

，

监督基金托管行严格执行上述基金账户监管规定

；

黄三角投资每

年按照实际投资金额的

0.4%

收取基金管理费

。

会议同意

，

黄三角基金设立后向利嘉实业

（

福建

）

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利嘉集团

"

）

提供不超过

5

亿元委托贷款

，

期限

1

年

，

利率不低于

16%

，

每年的

6

月

21

日和

12

月

21

日付

息

，

到期结清本息

；

双方在借款合同中明确资金投向

；

利嘉集团借款后

6

个月内不得提前还

款

，

6

个月后如提前还款

，

需提前

30

日书面通知我方

。

利嘉集团以其持有的湖北武荆高速公

路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武荆公司

"

）

40%

股权

、

其享有的对武荆公司

3.1

亿元债权

，

以及

福建奥特莱斯名牌折扣城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福州市福建奥特莱斯名牌折扣城项目东侧约

186

亩土地使用权对上述

5

亿元借款进行担保

，

上述担保资产估值约

18.92

亿元

。

委托贷款

分两期发放

，

利嘉集团以其享有的对武荆公司

3.1

亿元债权及上述

186

亩土地使用权向基

金或委托贷款银行提供质押

/

抵押担保后

，

黄三角基金向其提供

4

亿元贷款

；

利嘉集团将其

持有的武荆公司

40%

股权质押给基金或委托贷款银行后

，

黄三角基金向其提供剩余

1

亿元

贷款

，

该笔贷款与第一笔贷款同时到期

。

详见

2015

年

2

月

17

日披露的

《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

临

2015-013

）。

特此公告

。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2月 17日

证券代码：600350� � � � �证券简称： 山东高速 编号：临 2015-014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山东高速盛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2%股权挂牌转让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

年

11

月

21

日

，

公司发布

《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挂牌转让山东高速盛轩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2%

股权的公告

》（

临

2014-039

，

详见

2014

年

11

月

21

日的

《

中国证券

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2014

年

11

月

21

日

，

经国资管理单位批准

，

公司通过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

全资子公司山东高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投资公司

"

）

所持有的山东高速盛轩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盛轩公司

"

）

82%

股权

。

截至公示期满

，

仅山东鑫苑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鑫苑置业

"

）

一家摘牌

，

投资公司与鑫苑置业签署

《

产权交易合同

》，

以

8636

万元

价格向鑫苑置业转让盛轩公司

82%

的股权

。

截至

2015

年

2

月

16

日

，

受让方鑫苑置业已向投

资公司全额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

，

以及盛轩公司欠山东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61164

万元借款

，

并已办理完产权变更手续

。

特此公告

。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2月 17日

证券代码：000627� � � � � �证券简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2015-017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2

月

14

日在

《

中国

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上披露了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中介机构报告

，

现就事后审核中发现的问题

，

对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中部分事项做补充披露如下

：

一

、

补充披露了

《

天茂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收购项目

-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说明

》。

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2

月

17

在巨潮资讯网站

（

www.cninfo.com.cn

）

公告的

《

天

茂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收购项目

-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资产评估说明

》。

二

、

补充披露了董事候选人简历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议案十九

《

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

中

，

根据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

，

提名刘

益谦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刘益谦先生简历如下

：

刘益谦

，

男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1963

年

11

月生

，

中学学历

。

曾任安

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董事长

。

现任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

。

刘益谦先生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持有新理益集

团有限公司

97.59%

股权

，

为其实际控制人

，

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3.78%

的股权

。

截止本公告日

，

刘益谦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

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

会或交易所的行政处罚

。

具备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等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

。

此次补充更正公告对公司已披露信息内容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

公司对由此给

投资者及报告使用人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

。

特此公告

。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2 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198� � � � � � �证券简称:嘉应制药 公告编号 2015—005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已经公司内部审

计部门审计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一

、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人民币

）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５６５

，

８２０

，

２０５．５１ ２２６

，

７４４

，

８８４．６５ １４９．５４％

营业利润

７６

，

１８０

，

６７３．４１ １７６

，

３４４

，

０８５．００ －５６．８０％

利润总额

８７

，

３０７

，

２１８．１０ １７９

，

３２２

，

２９３．４５ －５１．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３

，

６５３

，

９２７．００ １３９

，

４９０

，

５４８．１９ －４７．２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４５１ ０．３２７２ －５５．６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８．８４％ ３３．９７％ －２５．１３％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１

，

０３５

，

８０１

，

２１８．３８ ９１９

，

００３

，

０８４．８７ １２．７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８６３

，

３４５

，

５３４．７９ ８０９

，

６５６

，

５９４．４３ ６．６３％

股 本

５０７

，

５０９

，

８４８．００ ２５３

，

７５４

，

９２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１．７０ ３．１９ －４６．７１％

注

：

１

、

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

２

、

报告期内

，

因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

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

公司股

份总数由

２５３

，

７５４

，

９２４

股增加至

５０７

，

５０９

，

８４８

股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４

号

—

每

股收益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以调整后的股数总额为基础重新计算各列报期间的每股收

益

。

二

、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

公司营业总收入为

５６

，

５８２．０２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４９．５４％

，

主要是

因为

：

１

、

２０１３

年完成对湖南金沙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金沙药业

”）

６４．４７％

股

权的收购

，

从而拥有金沙药业

１００％

的股权

，

金沙药业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份开始纳入公

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

２

、

新增药品流通业务

。

公司今年实现营业利润

７

，

６１８．０７

万元

、

利润总额

８

，

７３０．７２

万元

、

净利润

７

，

３６５．３９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５６．８０％

、

５１．３１％

和

４７．２０％

，

主要是因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整体收购金沙药业时产生非经常性损益

１０

，

４２４．０２

万元

，

一次性计入当期投资收

益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

本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６

，

４４２．７８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９７．３４％

。

报告期末

，

公司总股本为

５０

，

７５０．９８

万股

，

较本报告期初增加

１００％

；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１．７０

元

，

较本报告期初降低

４６．７１％

，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

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

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

股本较本报告期初扩大一倍

。

三

、

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４

年第三

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特此公告

。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2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169� � � � �证券简称:智光电气 公告编号:2015002

债券代码:112071� � � � �债券简称:11智光债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1智光债”票面利率调整和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１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公告的

《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２０１２

年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

（

债券代码

：

１１２０７１

，

简称

“

１１

智光

债

”）

的债券持有人有权在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

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

２

、

根据

《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本次公司

债券的发行人即本公司有权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上调本

次公司债券后续期限的票面利率

。

本次债券在存续期前

３

年票面年利率为

７．９８％

，

在

债券存续期前

３

年固定不变

；

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

，

本公司选择不上调

票面利率

，

即本期债券存续期后

２

年的票面年利率仍为

７．９８％

，

并在债券存续期内后

２

年固定不变

。

３

、

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张

（

不含利息

）

卖出持有的

“

１１

智光

债

”。

截至本公告发出前一交易日

，，“

１１

智光债

”

的收盘价为

１００．４１２

元

／

张

，

高于回售

价格

。

因此投资者选择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

，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

４

、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可选择不回售

、

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

５

、

回售申报日

：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

、

２

月

１７

日

、

及

２

月

２５

日

。

６

、

回售资金到账日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３

日

。

现将本公司关于

“

１１

智光债

”

票面利率调整和投资者回售安排的相关事宜公告如

下

：

一

、“

１１

智光债

”

基本情况

１

、

债券名称

：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

２

、

债券简称

：

１１

智光债

３

、

债券代码

：

１１２０７１

４

、

发行规模

：

人民币

２

亿元

５

、

债券形式

：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６

、

债券品种和期限

：

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

；

期限为

５

年期

，

附第

３

年末发行

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７

、

票面利率

：

７．９８％

，

发行人有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上调

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的票面利率

。

８

、

起息日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９

、

付息日

：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

３

月

２３

日

。

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

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

１０

、

付息

、

兑付方式

：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

。

每年付息一次

，

到期

一次还本

，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

１１

、

担保人及担保方式

：

本期债券由广州市金誉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广州市

融资担保中心共同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１２

、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

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

发行人的主

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

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

经鹏元资信评估有

限公司跟踪评级

，

维持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下调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的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跟踪评级

，

维持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

。

１３

、

上市时间和地点

：

本期债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１４

、

登记

、

托管

、

委托债券派息

、

兑付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１５

、

本次利率调整

：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

，

发行人选择不上调票面利率

，

即债券存续期后

２

年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２

日

）

票面利率维持

７．９８％

固定不变

。

二

、“

１１

智光债

”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及回售实施办法

１

、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投资者可选择不回售

、

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

２

、

风险提示

：

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投资者以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张

（

不含利息

）

的价

格卖出

“

１１

智光债

”。

截至本公告发出前一交易日

，“

１１

智光债

”

的收盘价为

１００．４１２

元

／

张

，

高于回售价格

。

因此投资者选择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

，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

３

、

回售申报日

：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

、

２

月

１７

日及

２

月

２５

日

。

４

、

回售价格

：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张

（

不含利息

）。

以

１０

张

（

即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

）

为一个回

售单位

，

回售金额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１

，

０００

元

。

５

、

回售登记办法

：

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本公司

，

在回售

申报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

，

当日可以撤单

，

当日收市后回售

申报一经确认

，

不能撤销

。

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

，

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

债券被注销

。

６

、

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申报日进行登记

，

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即视

为投资者不回售

，

同意继续持有

“

１１

智光债

”。

三

、

回售部分债券付款安排

１

、

回售资金到账日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３

日

。

２

、

回售部分债券享有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２

日期间利息

，

利率为

７．９８％

。

付息每手债券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的

“

１１

智光债

”

派发利息为

７９．８０

元

（

含税

），

扣税后

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６３．８４

元

，

扣税后非居民

企业

（

包含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

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７１．８２

元

。

３

、

付款方式

：

本公司将依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登记结果对

“

１１

智光

债

”

回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

，

该回售资金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深圳分公司清算系

统进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

，

再由该证券公司在回售资

金到账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

四

、

回售申报日的交易

“

１１

智光债

”

在回售申报日将继续交易

，

回售部分债券将在回售申报日收市后被

冻结

，

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

五

、

关于本期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征收

１

、

个人投资者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

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

本

期债券个人

（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

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收入个人所得税

，

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

２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

非居民企业缴纳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及其实施条例

、《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

缴管理暂行办法

》（

国税发

［

２００９

］

３

号

）、《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

、

红利

、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

）

等规定

，

本期债券非

居民企业

（

包括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

债券持有人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非居民企业

所得税

，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

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如需获取完税证明

，

请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

（

含当日

）

填写附件列示的表格传真至发行人联系地址

（

见附件

），

并请将原件签章后寄送至本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

３

、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

六

、

相关机构

１

、

发 行 人

：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芮冬阳

联系地址

：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埔南路

５１

号

邮政编码

：

５１０７６０

联 系 人

：

曹承锋

、

吴文忠

电话号码

：

０２０－３２１１３２８８

传 真

：

０２０－３２１１３４５６－３３００

２

、

主承销商

：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邱三发

联系地址

：

广州市珠江西路

５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１９

、

２０

楼

邮政编码

：

５１０６２３

联 系 人

：

刘蔚

电话号码

：

０２０－８８８３６６３２

传 真

：

０２０－８８８３６６３４

３

、

托 管 人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联系地址

：

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邮政编码

：

５１８０３１

联 系 人

：

丁志勇

电话号码

：

０７５５－２５９４１４０５

传 真

：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７１３３

或

２５９８７１３２－１４０５

特此公告

。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02月 17日

附表

：

债券持有人信息 中文

（

如有

）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

如有

）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应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情况

证券账户号码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债数

（

张

）

应纳所得税金额

（

人民币

：

元

）

证券账户号码

联系人信息

姓名

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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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已经公司内

审部审计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一

、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３２５

，

３８８

，

７２６．７６ １

，

２８４

，

８４７

，

４１９．９５ ３．１６％

营业利润

６０

，

０７６

，

８０２．４６ ８４

，

４０２

，

５２７．１２ －２８．８２％

利润总额

７０

，

９７０

，

４５８．４８ ９３

，

６３３

，

８８５．８８ －２４．２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０

，

３３６

，

０１４．２４ ６９

，

９３７

，

８９３．４９ －２８．０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０ ０．１４ －２８．５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６％ ３．７％ －１．１％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２

，

９０２

，

６０５

，

６０３．３８ ２

，

９１６

，

４３５

，

１７９．２５ －０．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９５６

，

００４

，

９８０．６４ １

，

９１１

，

６３３

，

５４９．３５ ２．３２％

股 本

５１３

，

７００

，

０５０．００ ５１３

，

７００

，

０５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３．８１ ３．７２ ２．４２％

注

：

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

、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

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３２

，

５３８．８７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１６％

，

实

现营业利润

６

，

００７．６８

万元

，

较上年同期下降

２８．８２％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５

，

０３３．６

万元

，

较去年同期下降

２８．０３％

，

主要原因为

：

（

１

）

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边角料等其他业务收入增加所致

；

（

２

）

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主要系本期折旧费

、

人工成本等有所增加

，

并且财务

费用又出现较大幅度增加所致

。

２

、

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

，

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

公司总资产达

２９０

，

２６０．５６

万元

，

与上年末基本

持平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９５

，

６００．５０

万元

，

同比增长

２．３２％

，

主要

系公司

２０１４

年实现净利润所致

。

三

、

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２０１４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

：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３０％－０％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

四

、

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

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特此公告

。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2 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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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一

、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１０８

，

７５１

，

７０８．４５ ８８５

，

７７８

，

８９０．９０ ２５．１７％

营业利润

１１８

，

１６６

，

９１４．３７ ８８

，

６１２

，

５１１．４３ ３３．３５％

利润总额

１５６

，

８２９

，

５６７．２６ １３５

，

７６９

，

７２６．４７ １５．５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１２９

，

８１２

，

７２９．１８ １１４

，

１４７

，

１８１．０８ １３．７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３４ ０．３１ ９．６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０２％ ９．９９％ ０．０３％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１

，

９９６

，

８８７

，

３４５．３５ １

，

６４５

，

８４９

，

９８３．８５ ２１．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１

，

３５２

，

３８４

，

１９０．２２ １

，

２４５

，

３０５

，

２２１．０４ ８．６０％

股 本

３７８

，

８９６

，

０００．００ ３７８

，

８９６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３．５７ ３．２９ ８．５１％

注

：

上述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

、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的经营情况

、

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正常

。

２０１４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０

，

８７５．１７

万元

，

同

比上年增长

２５．１７％

；

实现营业利润

１１

，

８１６．６９

万元

，

同比上年增长

３３．３５％

；

实现利

润总额

１５

，

６８２．９６

万元

，

同比上年增长

１５．５１％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１２

，

９８１．２７

万元

，

同比上年增长

１３．７２％

。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０．３４

元

，

同比上年增长

９．６８％

；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１０．０２％

，

同比上年上升

０．０３

个百分点

。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总资产

１９９

，

６８８．７３

万元

，

比

２０１３

年末增长

２１．３３％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３５

，

２３８．４２

万元

，

比

２０１３

年末增长

８．６％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３．５７

元

，

比

２０１３

年末增长

８．５１％

。

报告期内

，

公司总体生产经营情况良好

，

营业收入稳步增长

；

期间费用控制良

好

，

营业利润同比上年增长

３３．３５％

，

增幅高于营收增长

；

受软件产品增值税返还金

额同比下降因素影响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上年增长

１３．７２％

。

２．

增减变动幅度达

３０％

以上项目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营业利润比上年增长

３３．３５％

，

主要原因是营业收入稳步增长

，

期间

费用控制良好

。

三

、

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２０１４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

：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１０％－３０％

。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

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

四

、

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

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2 月 16日

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

经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恒丰银行

”）

协商一致

，

我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将参加恒丰银行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至

８

月

３１

日开展的基金前端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

一

、

适用基金

：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融通新蓝筹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０１

（

前端

）

融通蓝筹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０５

（

前端

）

融通行业景气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０６

（

前端

）

融通动力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０９

（

前端

）

融通内需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１１

（

前端

）

融通岁岁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１８

（

Ａ

类

）

融通标普中国可转债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２４

（

Ａ

类

）

融通通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１４２

注

：

融通岁岁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目前处于封闭期

，

开放

日期请留意后续相关公告

。

二

、

活动期限

：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

。

三

、

适用投资者范围

：

通过恒丰银行网上银行或柜面申购或定投申购上

述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

。

四

、

活动内容

：

在活动期间

，

客户可通过恒丰银行网上银行或柜面申购或定投申购上

述开放式基金

，

其申购费率享有优惠

。

原申购费率

（

含分级费率

）

高于

０．６％

的

，

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

，

如优惠后申购

费率低于

０．６％

，

一律按

０．６％

执行

；

原申购费率

（

含分级费率

）

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各基金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最新的业务公告

。

五

、

重要提示

１

、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

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

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

２

、

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上述基金正常申购期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

手续费

，

不包括后端模式申购费率

、

基金转换所涉及的申购费率及处于募集

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费率

。

３

、

本公司将与恒丰银行协商后决定上述优惠活动是否展期以及新增参

与费率优惠活动的基金产品

，

本公司将另行公告相关内容

。

相关业务规则如

有变动

，

请以恒丰银行此活动的最新规定为准

。

六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

１

、

恒丰银行网址

：

ｗｗｗ．ｅｇｂａｎｋ．ｃｏｍ．ｃｎ

，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

ｗｗｗ．

ｒ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２

、

恒丰银行电话银行

：

４００－８１３－８８８８

；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

热线

：

４００－８８３－８０８８

（

免长途话费

）

或

０７５５－２６９４８０８８

。

七

、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

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

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

投资有风险

，

敬请投资者在投资

基金前认真阅读

《

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

》

等基金法律文件

，

了解基金的风

险收益特征

，

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

敬请投

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

、

谨慎决策

。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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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一

、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２２０

，

９５９

，

６７５．５８ ２５６

，

５７４

，

９８４．２２ －１３．８８％

营业利润

７

，

２７６

，

２５１．０２ ４３

，

９０８

，

１９１．９９ －８３．４３％

利润总额

１７

，

６０３

，

１６８．１３ ７９

，

９３３

，

１６７．６３ －７７．９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

，

９７５

，

７５１．２９ ６８

，

３９８

，

６４２．０９ －８３．９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７８８ ０．４９１２ －８３．９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３５％ ８．５３％

下降

７．１８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９９９

，

４７３

，

８９１．７９ ９７７

，

２６１

，

５８３．５２ ２．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８０７

，

９５２

，

２０４．３３ ８２４

，

８２５

，

５７３．０４ －２．０５％

股 本

１３９

，

２４５

，

６００．００ １３９

，

２４５

，

６００．００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５．８０２４ ５．９２３５ －２．０５％

注

：

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

、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２２

，

０９５．９７

万元

，

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３．８８％

，

主

要原因是公司跟踪和执行的部分项目进度推迟

，

导致报告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

下降

；

实现营业利润

７２７．６３

万元

，

较上年同期下降

８３．４３％

，

主要原因是公司按项

目核算

，

项目间实现毛利不同

，

导致确认收入的项目毛利较上年同期下降较多

；

实

现利润总额

１

，

７６０．３２

万元

，

较上年同期下降

７７．９８％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１

，

０９７．５８

万元

，

较上年同期下降

８３．９５％

。

三

、

业绩下降原因说明

１．

公司已中标的

“

新一代管制中心系统

”

建设项目中的

２

个标段

，

中标金额

２．３８

亿元

，

正式合同仍未能在

２０１４

年第四季度签订

，

公司在

２０１４

年初预计的该项

目收入和利润未按计划实现

。

该项目所有中标标段的合同目前仍处在审批过程

中

。

２０１４

年

，

公司已启动该项目的研发和部分预生产工作

，

并产生相应费用

。

２．

因公司无法预见的原因

，

２０１４

年公司跟踪和执行的其他部分项目进度推

迟

，

这些项目在年初预计的收入和利润目标未按计划实现

。

四

、

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披露的

年度经营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

五

、

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游志胜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刘智娟

、

会计机构负责

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王虹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

２０１４

年度内部审计报告

。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六日


